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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6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 2016—034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2016 年 5 月 25 日，某媒体刊载了一篇报道：《燃料电池车大单实为“回转交易”》，

其中描述“买方有车新能源与福田汽车氢燃料电池的供货方亿华通实为一方，这笔

买卖可以说是一次“回转交易”、该订单有“特殊意义”、福田汽车在资本运作层面

或许也另有故事”等。 

 经核实，该报道不尽详实。 

 

一、传闻简述 

2016年 5月 24日，福田汽车披露了《关于取得 100辆福田欧辉氢燃料电池电动客车订

单的公告》（临 2016-032号公告）。 

2016 年 5 月 25 日，某媒体刊载了一篇报道：《燃料电池车大单实为“回转交易”》，其

中描述“买方有车新能源与福田汽车氢燃料电池的供货方亿华通实为一方，这笔买卖可以说

是一次“回转交易”、该订单有“特殊意义”、福田汽车在资本运作层面或许也另有故事”等。 

二、澄清声明 

（一）有车公司与亿华通“实为一方”不详尽,交易是市场化的公平交易 

经查询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并电话询问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

华通”）的大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张国强：有车（北京）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

车公司）的股东为北京水木华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木华通”）。张国强及亿华通合

计持有水木华通 33.16%的股份，为其第一大股东。水木华通还有另外 7家其他股东合计持有

66.84%的股份（其中第二大股东水木系基金合计持有 28.66%的股份），张国强及亿华通不能

实质性控制水木华通；而且，水木华通董事会成员共三人，仅有张国强一人为亿华通派出董

事，在董事会也不占多数；张国强受股东委托，从熟悉业务和开展业务出发，暂时代理水木

华通法定代表人。 

综上，张国强本人确认，其与亿华通对有车公司及水木华通不实质控制。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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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 100台订单交易的说明如下： 

亿华通是中国较大的专业提供氢能源燃料电池的供应商，目前其产品提供并占有全国大

部分份额及市场。有车公司是 2014年成立，专门进行新能源汽车租赁业务的公司，拥有成熟

的市场客户，现已有 200 多台纯电动车在运营。有车公司购买福田汽车的 100 台氢燃料电池

电动客车，主要是由于市场成本大幅降低，已经具备了商业化运营的条件。福田汽车与有车

公司签订的、未来交付的 100 台氢燃料电池客车，配装的电池由亿华通供应，本次交易完全

是市场化的公平经营行为。 

（二）100 辆订单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事项 

福田汽车 100辆欧辉氢燃料电池电动客车订单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事项。公司多年来一直

致力于氢能源客车产品的研发，2008-2009 年，公司 3 辆氢燃料电池电动客车圆满完成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服务用车任务和为期一年的示范运行，并获得好评。本次 100 台客车订单购买

方为有车公司，合同真实有效。 

（三）福田汽车与有车公司、亿华通没有股权关系及关联关系 

福田汽车从直接和间接上都不持有有车公司和亿华通的股权。 

福田汽车的董事、监事、高管也均不在有车公司和亿华通任职，有车公司和亿华通的董

事、监事、高管也均不在福田汽车任职。因此双方没有关联关系。 

报道中所提到的“亿华通控股股东张国强”，确实曾短期在福田汽车就职普通员工，后

考上清华硕士，离开福田汽车。公司与张国强之间仅存在上述关系，没有其他“渊源”。公司

与亿华通、有车公司之间的交易行为均为一般经营行为，不是关联交易。 

（四）福田汽车合法合规披露日常经营订单、利润分配及送转方案 

2016年 5月 12日，公司《关于申万菱信基金提议高送转的公告》中，提出临时提案的

申万菱信基金承诺，其旗下持有公司 3.15%的股份的资产管理计划在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

开之前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经电话咨询申万菱信基金，其回答该部分股份没有减持。 

此次 100辆订单以及前期利润分配、送转临时提案，福田汽车均按相关规定履行了合法

合规的披露程序，均是公司的正常经营及决策行为，没有配合定增股东套现的行为。 

三、特别提示 

综上，在此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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